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引爆土地徵收適法性爭議 

委員質疑：科學園區徵收土地公益何在 

 

 

‧ 朱淑娟／營建署區委會報導 2009.6.15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今(15)日第 6 次區域計畫審查，將過去 5 次討論過的爭議重新

整理進入實質審查。審查第一部分「土地徵收」時，中科與區委會委員針對「徵

收土地是否符合公益」看法南轅北轍。另外委員認為，全台各地科學園區設置已

引發民眾土地被徵收的恐慌，國科會必須對此有所說明。 

 

工業園區徵收土地符合「公益需要」？ 

 

中科指徵收土地是依據「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2 條，但徵收程序應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3 條執行 ，此項指徵收私有地的前提是「國家因公益需要」，委

員質疑，所謂「公益需要」為何？ 

 

中科認為光電產業是政府兩兆雙星重點產業，促進經濟、創造就業，且帶動地區

發展，符合「公益需要」。 

 

此話一出立刻被圍勦。委員詹順貴表示，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國土

利用屬適當而合理者才能核發許可。這個條文要探討的是「公共利益」，中科「兩

兆雙星」的說法無法說服大家符合公共利益。而且今年 5 月光電產業競爭力下

降，又如何說服人符合公共利益？ 

 

據了解，國科會全國 12 個園區負債已達 1000 多億，政府傾國家資源支持特定

產業，早引發國家投資風險爭議。中科管理局副局長陳銘煌也坦承科學園區的負

債的確很多，但他認為負債也可以說是一種假象，因為科學園區的地是買的，依

法不能出售，是一種固定資產。 

 

二林園區是否符合「國土使用合理性」 

 

詹順貴表示，國科會被動從 7 個縣市提供的區位選址，選中二林後，中部區域計

畫 2 次通盤檢討又為二林園區量身訂置，選址合理性值得懷疑。他表示，所謂「國

土使用合理性」不是說政府重點支持就算了。 

 



依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之 2 規定，行政行為的原則是「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

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詹順貴質疑，7 個區位中有彰濱工業

區，如選這裏對人民的損害最小，「但你們只考慮到自己」。 

 

另外他認為，所謂的開發利益應加進外部成本，例如園區設置後對農民的影響、

廢水排放對漁民可能的損失，所謂就業機會要拿出來比較，增加多少就業機會、

又因此減少多少就業機會，兩者相減正數高才有意義。他批「損害都不說」，二

林園區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國土利用是否合理都受到質疑。 

 

國家有限資源不應給少數企業 

 

詹順貴追問，「國家存在目的是什麼？就是為了人民」，國家的有限資源不應只給

特定少數企業，損害由全民承受。 

 

陳明煌表示，他相信二林園區利益大於成本，預計增加的 3 萬個就業機會，其中

6 成、約 18000 個會提供給當地人，例如一些清潔工作。彰化環保聯盟總幹事施

月英則質疑，二林地區只有一所高中，其他都是老人，「這些老人都去掃地嗎？

不要騙人家，這樣不好。」           

 

最後，主席詢問營建署關於「公益需要」是否要在區委會小組討論。區委會建議

應交由「內政部土地徵收委員會」決定。但農委會代表認為，應說明區委會針對

土地徵收、公共利益、設置合理性的爭議，因涉及土地徵收條例權責，不能說區

委會同意，此項應在區委會大會時確認。 

 

土地可未經協調、強制徵收？ 

 

中科主張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

改良物前，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

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

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委員蕭再安質疑，依他的了解，土地徵收應符合公共財的概念，園區租地給廠商，

是否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範的所謂「公共安全急需土地」的定議？ 

 

詹順貴表示，所謂協議價購只是做做樣子而已。現在的徵收價是公告地價再加 4

成，這個價格可能比過去地主買地的價格還低，至少也要比較高才合理。 

 

而且走一趟二林園區預定地，發現周遭掛滿土地仲介的招牌，要買賣園區外的土



地。彰化縣政府今也表示，最近園區四周土地價格上漲非常大，被徵收土地民眾

已有疑慮。 

 

另外，農民賣了地就失去農保資格，中科及彰化縣政府至今未給農民一個交代，

有委員批中科老是實問虛答，做一些連自己都沒把握做到的承諾。要求應提出合

理方案，農民才能放心。 

 

居民如何安置沒答案 

 

二林園區內總計有 21 住戶土地要被徵收，農委會表示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第 15 條規定，園區得劃定一部份地區作為社區，且得配售給被徵收土地的

地主。 

 

但中科今表示不會配售土地給居民，原因是「工業用地與住宅用地之使用性質差

異大，為維護民眾舒適生活環境考量」，未來也將配合二林案刪除 15 條條文。（記

者註：中科可能忘了，園區配置內還有飯店以及員工宿舍） 

 

農地無止盡釋出，糧食危機誰負責  

 

二林園區收購大面積台糖土地，各地也處處有工業區要收購農地，區委會委員質

疑，國家只顧及一、二級產業，第三級的農業也應重視，引發糧食危機誰負責？ 

 

蕭再安指出，只看到台糖土地一直在被徵收，未來如要恢復農地利用幾乎不可

能，國際已面臨糧荒，未來如果農地都釋放出去，台灣是否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危

機。 

 

農委會代表指出，目前釋放出來的都是台糖土地，台糖屬經濟部管轄(之前行政

院曾討論納入農委會），未來如納入農委會則可統一管理。他表示，農地或許還

有釋出空間，但農委會很憂心最好的農地都釋放出去、留下不好的地。未來優良

農地一定要劃出來，低密度使用，農地釋出應與國土利用聯結。 

 

詹順貴表示，政府一再強調科學園區的經濟效益，又說取得 4000 多種專利，請

國科會說明總計收了多少權利金、又付出了多少權利金？「有沒有競爭力要看這

個。」他表示，國家把資源都給了光電大廠，犧牲農地，忽略了糧食是戰略物資。 

 

一再毀諾，科學園區的政策是什麼？ 

 

包括環保團體、區委及環評委員都一再質疑，中科輕諾，中科三期后里園區環評



時說不會再有中科，後來又跑出來中科后里，現又有了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據了

解中科又預計在中興新村設中科五期（名稱未敲定，但陳銘煌表示，會是一個研

發性質的園區）。 

 

委員質疑，國科會的科學園區政策是什麼？好像沒有長遠規劃的概念，而且之前

的園區還有閒置空間，又急著開新園區，必要性也受到質疑。不只中科，其他區

域的科學園區也有同樣問題，國科會有必要說明。 

 

國科會園區協調小組科長許增如表示，面對外界質疑，國科會已著手研定「園區

擴建原則」，明年底前送環保署做政策環評。 


